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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接受？--对“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符号学批判

2006年2月，物权法起草专家之一的陈华彬研究员在《中外法

学》杂志2006年第1期撰写文章，为广受舆论界和民间质疑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词进行辩解。其主要的辩解理由有

二：第一、这个概念已经被民法学术研究者所普遍接受；第

二、这个概念已经被“立法者”（笔者注：实际上是法律起

草者）所接受。对此说法，我大为惊疑：物权法到底应该被

谁理解和接受？ 法律概念既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法律，也是

一种社会信息符号，是表达、传播法律要求、信息和知识的

载体，是连接法律与社会和人民大众的桥梁与中介。真正有

效的法律“符号”，从来都是指向明确和具体的。同时，更

加重要的是，符号的生命力并不在于符号的创造者个人的脑

海中，而在于社会的约定。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名无固

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例

如，有种蔬菜，学者叫它“马铃薯”，但是，现实中卖“土

豆”的商人和买“洋芋”的老百姓都不用这个名词，那么，

如果植物学家或者官府强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名词

，会是什么情景呢？ 在物权法草案中，“业主的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占据了整整一章，可见其重要性非同小可，但是，

究竟什么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这个“符号”

究竟所指为何呢？我仔细地拜读了陈华彬研究员的文章，发

觉连陈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比如，他自己也坦率承认搞不



明白“业主”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两个词之间到底是

什么关系，这未免令人有点啼笑皆非。 有意思的是，在2005

年12月25日召开的“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

论研讨会”上，民法学家们却竭力称颂“业主的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这一名词设计“独具匠心”，“充分地体现了我国

物权法的中国特色”，又说“草案借鉴了各国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制度，并且进行适当改造，”等等。经笔者查阅，实际

上只有我国台湾地区使用了这个概念，其他各国多使用“住

宅所有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等概念。 “业主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是一个颇难理解的法律概念，全国人大法工委所

给出的解释是：“随着住宅商品化，建筑物向多层、高层发

展，一栋高楼通常为众多住户所有，这种现象就是建筑物区

分所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括住户就高层建筑物中对其住

宅等专有部分等享有的所有权，对电梯、过道等共有部分享

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而“业主”的称谓见于《物

业管理条例》第六条中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业主”。 说了半

天，物权法草案里的所谓“建筑物”，其实就是房屋或者“

住宅”而已；而所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其实根本就是

“房屋所有权”或者“住宅所有权”而已。这么简单的一个

“符号”，却被陈华彬先生等民法学家弄的复杂不堪。这其

中固然有他们个人的设想和考虑，但却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

理解能力相去甚远了。其实，只要用一个“房屋所有权和相

关权”的符号，就足以囊括民法学家们所有的权利种类了。 

现代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只有适合社会实际状况的

法律概念才有生命力，反之，或者没有生命力，或者，需要

花费高昂的普法和法律实施成本，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才



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这在我国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中

是不乏其例的。我们大体可以想象一下：单单是把现在国人

手中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换发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证书》就要耗费多少行政成本啊？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

决这个法律概念和其他众多房地产法规中相似和相关法律概

念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呢？ 我实在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民法学

家们非要坚持使用这个让人民、社会甚至其他法规都无法理

解和接受的“符号”，难道真如陈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的，

只要法律的起草者接受就行了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

觉得，无论是陈华彬先生还是其他的民法学家们，他们在起

草和设计物权法的时候，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

只有法律起草者自己理解和接受的法律才是好法律，至于社

会和人民大众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那都无关紧要。虽然

陈华彬先生和其他民法学家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这一句话，

但是他们学术话语的背后，其实就隐含着这种对社会与普通

民众的傲慢和藐视的。孔老先生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左传》里也写着：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所

以，我不得不认为，上述的学术话语，在其语义最深处，有

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观念之幽灵在游荡着。 现代中国法理学

认为：法律的权威性应该在于让公民在理解和接受法律的基

础上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不在于有着“庶人不得与议”

的威严和“绝对正确“、“绝对公正”的“法言法语”。在

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实践中，物权法事关全国人民切身财产

利益，从来都不应该是寥寥无几的法律起草者个人的意思反

映，同时，更不能将法律的起草者混同为“立法者”。或者

将屈指可数之公民组成的“起草班子”的意愿凌驾在社会和



人民大众之上。如果，物权法的起草者认为，可以用自己生

造的词语去改造社会，并且让人民服从自己的表达习惯的话

，说的客气点，是书生气十足，说的不客气点，就是民法学

者们对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不尊重。我以为，任何研究或

者起草法律的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同时也才是法律的真正实施者和法治中

国的真正建设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